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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促進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老人健康服務事業管理科(簡稱老服

科)學生間情感之聯絡、增進師生間之情誼、謀求各科員共同福利以

及協助解決各科員之各項困難與問題，特設置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老人健康服務事業管理科學會，以下簡稱為「科學會」。 

第二條 訂定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老人健康服務事業管理科學會設置辦

法，以下簡稱為「本辦法」。 

 

第二章 科員 

第三條 凡本校老服科所有學生為當然科員。 

第四條 科員有遵守本章程，繳交會費義務及參加科學會所辦理活動之權

利。 

第五條 科員因畢業、休學、退學或轉學等困素喪失科員資格或退會，已繳

納之各項費用依相關規定辦法辦理。 

 

第三章 組織 

第六條 科學會幹部包含會長、副會長各一名，工作小組六組。各組設組長

一名，組員若干人。會長任期一年，原則上由三年級同學擔任，由

全體老服科學生選舉產生。工作小組分為：公關組、企劃文宣組、

資訊組、總務組、活動組及網路行銷組共六組，由會長及指導老師 

指派產生。 

第七條 科學會之指導老師由科主任就科內專任教師中指派一名擔任之。科

學會由科主任及科學會指導老師協助指導會長領導各組運作及推展

會務。 

第八條 科學會幹部職責如下 

一、 會長： 



(一) 領導科學會幹部。 

(二) 代表科學會對外協調聯繫相關事宜。 

(三) 主持科學會各項會議。 

(四) 督導各組工作分配。 

(五) 擬定年度及工作計劃、提交預算至科學會議審議及公佈。

二、 副會長： 

(一) 協助會長處理科學會事務。 

(二) 會長因故無法執行職權時，由副會長代表執行。

三、 各組組長： 

(一) 擬定各組年度工作計劃及預算提交總務組長及會長。 

(二) 主持各組會議並負責協調組內工作分配。

四、 各組組員：遵從組長及會長之工作分配。 

     以上所有幹部需義務輔助下一屆科學會幹部。 

第九條 科學會工作小組分成六組，核心幹部採內閣制，由會長及指導老師

遴選熱心優秀的同學擔任，其職掌如下： 

一、 公關組：負責老服科各項校內外大型活動設計及執行，並隨時

支援各組團康活動。每學年之迎新、送舊、各項活動之宣傳、

學長姐制之安排、科徽、名片、紀念品之製作、與外校聯繫設

計等活動。 

二、 企劃文宣組：負責科學會所有活動之記錄、檔案製作及管理，

製作通訊錄、活動手冊，支援各組活動海報、文案及幹部服務

證書的美工設計及製作，以及各項活動過程的照相或攝影。 

三、 資訊組：負責搜尋、彙整有關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相關訊息，

公佈於科學會網站上，並負責設計、管理網頁。 

四、 總務組：負責科學會財務之規劃及財產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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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文宣組 資訊組 總務組 活動組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老人健康服務事業管理科 科學會 

副會長 

科主任 會長 

五、 活動組：負責科學會活動之執行及推動。 

六、 網路行銷組：社群媒體行銷。 

第十條 科學會幹部如有下列情況之一，由科員提出經三分之二科員表決通

過或由幹部提出經三分之二幹部表決通過後，予以免職處分。 

一、 嚴重違反校規者。 

二、 行為不檢有損校譽者。 

三、 未經許可擅自使用科學會經費者。

四、 未善盡職責者。 

 

 

 

 

 

 

 

 

 

 

第十一條科學會幹部表現優良敘獎辦法 

一、 會長、副會長記小功二支以上。 

二、 各組組長記小功及嘉獎各一支以上。

三、 各組副組長記小功一支以上。 

四、 各組組員記嘉獎二支以上。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二條  科學會分定期與臨時會議兩種，由會長召集，應於會議前一星期以

書面通知各與會人員。 

一、 定期會議：每學期召開二次，分別於期初及期末召開。

二、 臨時會議：於幹部認為必要，得以召開。 

三、 重大議案決議時，達半數之出席者，始得表決。 

網路行銷組 



第十三條  科學會議召開定期會議得邀請指導老師列席指導，科學會幹部應親

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出席，其無故連續二次缺席者，取消資格。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十四條 科學會經費來源為： 

一、 會費由老服科全體科員繳納，採學年收費，於每學年開學時繳

交。 

二、 五專一年級至三年級每學年繳交 100 元，四、五年級不用繳

交會費。 

三、 其餘經費包含前學期餘款、自由捐贈等。 

第十五條 科學會經費存入指定銀行，需經指導老師加蓋科學會印鑑及會長、

總務組長加蓋私章方得動支，每學期決算報告應於學期結束前一個

月內，提交科學會並公告之。 

第十六條 學年度結束前一個月將下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陳交科學會指導老師

審查後提交老服科科學會表決。 

第六章 幹部遴選 

第十七條 科學會設置會長以及副會長各一人，由本會科員投票選舉產生，任

期為一年。 

第十八條 選舉人和候選人之資格為科學會科員。 

第十九條 會長及副會選舉長以獲得最高票者為當選人，當選之候選者得票數

須通過領票人數之半數。 

第二十條 若發生下列情形時，則舉行第二次選舉投票： 

一、 投票結果之投票率未逾領票人數之半數，科學會應於開票五日

內公告重新選舉。 

二、 因舞弊事件或其他因素經科學會公告當選無效時。

第二十一條 科學會幹部資格： 

一、 會長、副會長 

(一) 會長：三年級(含)以上。 

(二) 學業成績達 75 分以上，操行成績達 80 分以上。 



(三) 具有溝通、協調、領導等才能。 

(四) 未受大過以上之處分。 

(五) 任期：一年。 

(六) 參選人須填寫家長同意書。   

二、 公關組長 

(一) 學業成績達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達 75 分以上。 

(二) 具有活動策劃等能力。 

(三) 未受大過以上之處分。 

(四) 任期：一年。 

三、 企劃文宣組長 

(一) 學業成績達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達 75 分以上。 

(二) 具有美工編輯、電腦文書處理、海報製作、攝影等能力。 

(三) 未受大過以上之處分。 

(四) 任期：一年。 

四、 總務組長 

(一) 學業成績達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達 75 分以上。。 

(二) 具有概算經費等能力。 

(三) 未受大過以上之處分。 

(四) 任期：一年。 

五、 資訊組長 

(一) 學業成績達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達 75 分以上。 

(二) 負責蒐集、彙整有關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相關訊息，公佈於 

     科學會網站上，並負責設計、管理網頁。 

(三) 未受大過以上之處分。 

(四) 任期：一年。 

六、 活動組長 

(一) 學業成績達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達 75 分以上。 

(二) 負責科學會活動之執行及推動，須具備康輔能力。 

(三) 未受大過以上之處分。 

(四) 任期：一年。 



             七、 網路行銷組長 

(一) 學業成績達70 分以上，操行成績達75 分以上。 

(二) 社群媒體行銷：經營Faceboobk, Instagram,   

     TikTok等。 

(三) 未受大過以上之處分。 

(四) 任期：一年。 

第七章 其他 

第二十二條 上述會長、副會長、公關組、企劃文宣組、總務組、資訊組、活動

組及網路行銷組等科學會幹部每一任期開始後，發予聘書。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經老服科科務會議通過，並陳請老服科科主任核定後施行。 


